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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確規定，併此指明。

釋字第二九八號解釋（81.6.12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，公務員之懲戒屬司法院掌理事項。此項懲戒

得視其性質於合理範圍內以法律規定由其長官為之。但關於足以改變

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影響之懲戒處分，受處分人得向掌理

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，由該司法機關就原處分是否違法或不當

加以審查，以資救濟。有關法律，應依上述意旨修正之。本院釋字第二

四三號解釋應予補充。至該號解釋，許受免職處分之公務員提起行政

訴訟，係指受處分人於有關公務員懲戒及考績之法律修正前，得請求

司法救濟而言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憲法第七十七條規定：「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，掌理民事、

刑事、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懲戒」，由是可知司法院為公務員懲

戒之最高機關，非指國家對公務員懲戒權之行使，一律均應由司法院直

接掌理。公務員之懲戒乃國家對其違法、失職行為之制裁，此項懲戒為

維持長官監督權所必要，自得視懲戒處分之性質，於合理範圍內，以法

律規定由長官為之。但關於足以改變公務員身分或對於公務員有重大

影響之懲戒處分，受處分人得向掌理懲戒事項之司法機關聲明不服，由

該司法機關就原處分是否違法或不當加以審查，以資救濟。有關公務員

懲戒及公務員考績之法律，應依上述意旨修正之。本院釋字第二四三

號解釋應予補充。至該號解釋，許受免職處分之公務員提起行政訴訟，

係指受處分人於有關法律修正前，得請求司法救濟之程序而言。又具法

定資格始得任用，並受身分保障之公務員，因受非懲戒性質之免除現職

處分，經循行政程序未獲救濟時，受處分之公務員，仍得依本院釋字第

二四三號解釋意旨，依法提起行政訴訟，請求救濟，併此指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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